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遂农(兽药) 罚〔2019〕6号

当事人：四川省七大洲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遂宁市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滨江路西段16号

法定代表人：唐明亮  身份证号：51092119440023833X  

联系电话：13980186308
当事人生产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含量测定标准规定，应为标示量的90.0-110.0，检验结果为87.3】，经检验不符合规定一案 ，经遂宁市农业农村局（以下称本机关）依法立案调查、核实结束。现已查明：当事人生产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含量测定标准规定，应为标示量的90.0-110.0，检验结果为87.3，含量规格：5%，包装规格：50g*200袋/件】14件195袋，销售14件192袋，销售价格110元/件，销售金额1645.6元，违法所得1645.6元，货值金额1647.25元。
根据《关于对兽药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进行核查的通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兽药处2018年12月24日函）、遂宁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检查线索移交登记单（编号：201903）的要求，由河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组织在太康县宝源饲料门市部抽检的标称生产企业四川省七大洲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含量测定标准规定，应为标示量的90.0-110.0，检验结果为87.3】经检验不合符规定。经我局领导批准同意立案调查，2019年3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张娟、刘强、冷绍国到对位于遂宁市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滨江路西段16号的四川省七大洲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执法人员查看了当事人生产车间、成品库房、包材库房未发现有该批次的兽药产品和包材，留样观察室有该批次兽药的留样样品，调阅了当事人批生产、批检验记录、批销售记录，有该批次兽药的相关记录、记载，执法人员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和对留样样品进行了拍照，并询问了当事人总经理唐世贤、生产部经理贺习爽、质量负责人曹泽林，分别做了询问笔录，他们对该批次兽药产品的真实性及检验结果均无异议。同时依法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当场进行了核对。查明了该案件的违法事实和涉案劣兽药的数量、货值和生产销售情况。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证号：（2017）兽药生产证字2206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GMP证书【证书编号：（2017）兽药GMP证字2200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字（220652504）、批件号：07040020180227-111】、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37918166898）、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当事人是违法行为的适格主体；

证据二：《关于对兽药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进行核查的通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兽医兽药处2018年12月24日函）、遂宁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检查线索移交登记单（编号：201903）、河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检验报告，当事人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批生产记录、批质量检验记录、留样室照片和一般留样观察记录、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当事人生产涉案兽药的事实；

证据三：当事人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成品销售记录、成品出入库台帐、成品放行通知单、成品放行记录、产品召回处理记录，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兽药的数量、销售去向和违法所得；

    上述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本机关认为：

当事人生产兽药产品“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批号：20171101，含量测定标准规定，应为标示量的90.0-110.0，检验结果为87.3，含量规格：5%，包装规格：50g*200袋/件】的行为，符合《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第一款“成分含量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或者不标明有效成分”关于劣兽药的认定规定，其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禁止生产假、劣兽药”之规定。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于2019年5月13日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遂农（兽药）告〔2019〕6号），告知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违法证据、处罚事项和亨有的陈述申辩权利，由当事人总经理唐世贤签收，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结合《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裁量标准（兽医兽药管理）》（序号第18）“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违法生产兽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无且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的兽药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1645.6元；

2、并处货值金额1647.25元3倍罚款4941.75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人民币6587.35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遂宁银行金龙支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或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遂宁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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